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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83_E6_B3_95_E6_c122_486032.htm 物权法第一编“总

则”和第二编“所有权”是整个物权法的核心。这两编既体

现了中国特色，又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

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明确规定了对一切市场主体实行平

等保护 物权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该

条明确规定了平等保护原则。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

，是制订物权法的指导思想，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争议也最

大。在西方国家，物权法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其主要功能，所

以没有必要对所有权按照主体进行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平等保护的问题。但在我国，为了落实《宪法》关于“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

必要在“所有权”一编中根据主体对所有权进行类型化，这

样自然就提出了是否要对各种所有权实行平等保护的问题。 

物权法之所以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内在

要求。一方面，产权的构建是市场的基本规则，作为市场经

济基础的产权制度，必须建立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市场经

济天然要求平等，因为交易本身就是以平等为前提，以平等

为基础。否认了平等保护，就等于否定了交易当事人的平等

地位，否认了市场经济的性质。另一方面，平等保护是市场

主体平等发展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保护的平等

不仅仅为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和公平交易创造了前提，而

且也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条件。此外，平等



保护也是市场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只有确认

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市

场经济的主体具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促使经济

的繁荣与发展。 规定了一系列保护交易的物权制度 物权法不

仅是确认和保护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而且也是规范市场经济

的基本法律规则。物权法对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

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该条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物权

法通过确认物权类型，为交易的顺利进行提供前提。市场经

济的核心是交换，而交换的本质是物权在市场主体间的移转

，交换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拥有物权。在具体的

交换过程中，如果交易主体并不享有物权，交易是不可能发

生的。从经济秩序的角度看，市场秩序包括财产归属秩序和

财产流通秩序。没有稳定的财产归属秩序，财产流通秩序也

将难以维持。物权法作为确定财产归属的法律，其制定将会

为建立良好的财产流通秩序提供可靠的法律基础。 其次，物

权法第二章分三节规定了物权变动的规则，尤其是详细规定

了不动产登记制度，以保障、促进交易安全，实现交易目的

。一个正常的交易以某一交易主体享有某一物权为起点，至

另一交易主体取得该物权而结束。在这一完整的交易过程中

，不仅需要合同法对其加以规范，而且也需要物权法发挥其

功能。物权法对交易过程的规范主要是通过确立物权变动的

规则来实现的。在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双方必然要利用买

卖、赠与等合同形式，但这些合同仅为发生债的关系的协议

，并不能导致物权变动的效果，也就是说，仅仅有合同还不

能导致所有权的移转或他物权的创设。要想发生物权变动的



效果，还需要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践行一定的公示方法。由此

可见，物权法不仅通过确认物权变动规则从而确立交易的起

点和终点，而且通过规定完结交易的条件影响交易的过程。 

再次，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该条确立了物权公示原则，目

的同样也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各种变动

以一种外部可知悉的方式予以展示。物权具有绝对性和排他

性，如果一物上已成立物权，则在该物上不能再设立与之不

相容的物权。因此如果物上的物权状况不存在可由外界察悉

的征象，则第三人难免会遭受不测的损害。通过一种公开的

方式将物上的物权状况表示出来，第三人从外部即可认识到

物权的存在，从而依其意思决定是否从事交易，则第三人的

利益即可得到保护，而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本质上正是市场

经济的交易秩序的体现。物权法的其他相关条文还确立了物

权公信原则。公信原则与公示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公信原

则实际上是赋予公示的内容以公信力，没有公信原则，则公

示的作用必将大大地降低。公信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登记记载的权利人或占有动产的人，在法律上就推

定其为真正的权利人。二是任何人因为相信登记记载的权利

或占有表彰的权利而与权利人从事了移转该权利的交易的，

该项交易受到法律保护。由于公信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因

此一方面，第三人不必费时、费力地调查物权的真实情况，

从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效率。另一方面，第三人

与推定的物权人从事交易时，不必担心物权移转后会有第三

人对其物权进行追夺，从而保护了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 最



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通过阻

却原权利人物权的追及效力而使善意第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

，同样维护了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由于此项制度的存在，

第三人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必怀疑交易相对人财产的来源，也

不必担心交易相对人为无权处分人时自己取得的所有权会为

他人所追夺。 立法技术尚存提高的空间 虽然物权法的有关规

定从总体上看是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

，但也要看到，鉴于种种原因，它也存在着以下不足： 首先

，传统物权法上的一些重要制度在物权法中尚欠缺规定。例

如，在各国物权法大多有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不规定取得

时效，那些所有权人能行使但不行使所有权，而占有人又自

主地、公然地、和平地占有某项财产达到相当期限的人的合

法占有就没法得到法律保护，交易秩序也就得不到彻底的维

护。再如，物权法规定了遗失物拾得制度，但回避了与其相

似的盗赃物的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其次，

物权法在立法技术上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如物权法第三

十一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规定享有不

动产物权的，处分该物权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

，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该条显然借鉴了我国台湾

地区的有关规定。但台湾地区“民法”师从德国物权法的物

权行为理论，严格区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而我国物权法

虽然坚持了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结果的区分原则，但通说并未

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因而直接照搬，是否妥适，尚值研究。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期待物权法能一劳永逸地解

决所有的问题。如物权法关于集体所有权的规定其实并未从

根本上解决现行立法中所固有的产权不清晰问题；关于国有



资产的保护、征收征用、不动产登记等焦点问题的规定还需

要通过特别法加以落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

站研究人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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